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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海大學共同貴重儀器中心教育訓練經費補助原則
第 一 條　為鼓勵各儀器單位進行教育訓練辦理工作坊，以提升儀器使用知識技能。
第 二 條　補助對象：中心管理儀器為主。
第 三 條　申請時間：
1、 申請教育訓練經費需於舉辦教育訓練日期前一個月向中心提出申請，核准通過方有中心經費補助。
2、 最後申請日期為下學期6月1日，執行最後日為7月7日前。
3、 每年7月7日至7月31日不舉辦教育訓練(配合學校關帳，經費無法核銷)
第 四 條　送審補助工作坊之計畫書內容須包含下列各項：
一、目的。
二、舉辦日期、地點。
三、預訂邀請廠商名單。
四、工作坊內容及時程計畫表。
五、經費預算明細表。
六、預期成效。
七、邀請與會校內、校外學術單位及相關企業名錄。
第 五 條　教育訓練補助由中心會議進行審議及金額核定，各申請單位無覆議之權。
分工責任
	中心行政
	儀器單位實驗室

	1. 制式海報
2. 報名系統
3. 對外函文公告
4. 餐點訂購
5. 會計報帳

6. 製作認證證書
	1. 提供演講人員資料、上課講義
2. 工作坊內容及流程計畫表
3. 提供
4. 邀請與會校內、校外學術單位及相關企業名錄
5. 協助場地佈置、儀器操作協助




